
	附件1
	支持培育提升区级乡村振兴示范村项目专项资金安排表

	序号
	乡（镇、街道）
	项目实施单位
	补助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补助金额（万元）
	绩效目标

	合     计
	200
	

	1
	郑湖乡
	郑湖村
	郑湖村笋加工设施建设项目
	在高源路口处修建一座占地约700平方米的竹笋加工房，设置冷冻库、风干库等功能区，添置蒸汽发生器等设施
	70
	发展笋加工产业，提高村财收入，促进村民增收

	2
	郑湖乡
	郑湖村
	郑湖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项目（二期）
	在集镇中心主干道整治外立面约200米，建设街边2处微景观
	30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人居环境

	3
	湖源乡
	锦湖村
	锦湖村笋干加工交易中心提升项目（二期）
	新增笋干烘烤设备，提升改造室内设施，建设农特产品展厅
	40
	发展笋加工产业，提高村财收入，促进村民增收

	4
	湖源乡
	湖源乡人民政府
	湖源乡西洋段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
	修缮原道班大楼，提升周边环境，建设红色民俗文化展馆、长者食堂、生态餐厅，打造研学基地
	40
	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完善生态文化设施，提高村财收入

	5
	湖源乡
	锦湖村
	锦湖村圩坪峡周边环境整治项目
	建设步道约200米、水沟约100米、挡墙约120米，道路硬化约50米
	20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人居环境


	附件2
	支持按照“一镇两带多点”部署的乡村振兴项目专项资金安排表

	序号
	乡（镇、街道）
	项目实施单位
	补助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补助金额（万元）
	绩效目标

	合     计
	500
	

	一
	支持“一镇两带多点”村集体产业发展项目
	300
	

	1
	虬江街道
	曹元村
	曹元村豆制品加工建设项目
	在沙县小吃产业园区豆制品生产加工车间，新建冻库2个、急速库1个，占地面积约180平方米
	50
	发展农特产品存贮加工产业、提高村财收入、促进村民增收

	2
	高桥镇
	杉口村

官庄村
	高桥镇合作养殖跨村联建项目
	流转养殖场约2000平方米，以引进专业养殖技术养殖肉羊等，项目涉及杉口村、官庄村等
	80
	发展畜牧产业，提高村财收入，促进村民增收

	3
	大洛镇
	张田村

前  村

中洋村

华口村

官昌村

高坑洋村

昌荣村

后溪村

陈山村
	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试点项目
	项目涉及大洛镇张田村、前村、中洋村、华口村、官昌村、高坑洋村、昌荣村、后溪村、陈山村等9个村，配套区本级资金90万元
	90
	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提高村财收入

	4
	南霞乡
	溪源村
	溪源村径向帘原材料加工设施建设项目
	修建径向帘原材料加工用房约680平方米，配套径向帘原材料加工设备一套
	30
	发展竹加工产业，提高村财收入，促进村民增收

	5
	南阳乡
	南阳乡人民政府
	南阳乡两岸融合萱草花产业基础设施配套提升项目
	在大基村建设萱草花生产管理用房一栋，设立萱草文创产品、闽台农特产品展销馆
	50
	开发观光旅游资源，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增加村财收，促进村民增收

	二
	支持“一镇两带多点”乡村建设项目
	200
	

	1
	凤岗街道
	际硋村
	际硋村沿线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304省道入村道路沿线房屋外立面整治，建设小广场1处
	20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2
	凤岗街道
	三姑村
	三姑村路灯安装项目
	在主村及部分自然村安装太阳能路灯约100盏
	20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3
	夏茂镇
	洋元村
	洋元村乐龄学堂篮球场改造及路灯安装项目
	改造乐龄学堂前篮球场约600平方米，地面刷漆、周边环境整治，安装洋元至塔边自然村道路路灯约45盏
	20
	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4
	夏茂镇
	夏茂镇人民政府
	夏茂镇308省道沿线环境提升及基础设施修复项目
	整治提升小白口至长阜村沿线环境，整治沿线裸房约1500平方米，修复长阜村护栏约500米，硬化儒元新村道路约70米
	40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5
	青州镇
	青州镇人民政府
	青州镇高速口至青州村道路沿线环境整治项目
	高速口附近青溪小区景观提升，205国道青州段环境整治、围档修缮，老旧路灯置换约35盏
	40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6
	高砂镇
	樟墩村
	樟墩村滨河小区路灯改造和景观提升项目
	提升改造滨河小区景观公园、修复路灯20多盏，打造微景观节点2处
	20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7
	富口镇
	山氽村
	山氽村饮水改造及路灯安装项目
	改造主村饮水管网3公里、水池2个，安装罗地自然村路灯15盏，线路改造约2公里
	20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8
	南霞乡
	南坑仔村
	南坑仔村人居环境提升项目
	南坑仔村沿线风貌提升，农户门前环境改造约30户，设置垃圾分类亭
	20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附件3
	专项支持脱贫与乡村振兴相衔接项目专项资金安排表

	序号
	乡（镇、街道）/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补助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补助金额（万元）
	绩效目标

	合     计
	200
	

	一
	支持脱贫摘帽村衔接示范项目
	120
	

	1
	虬江街道
	长红村
	长红村环境改造提升（二期）项目
	主村整治提升环境约800平方米，搭建农具房、柴火架，增设石凳、改造人行步道、沟渠、电线缆、水管，裸房整治
	20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2
	高砂镇
	端溪村
	端溪村老人活动中心立面提升改造项目
	修复屋顶，提升改造立面3000多平方米
	20
	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3
	高桥镇
	新坡村
	新坡村人居环境整治项目
	大墩候车站至大墩自然村沿线整治约400米，主村道路硬化约500米，房前屋后环境整治
	20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4
	富口镇
	荷山村
	荷山村高山党校特色民宿项目
	提升改造高山党校周边房屋2栋，打造红色文化特色民宿
	20
	开发红色文化资源，完善文旅基础设施，提高村财收入

	5
	大洛镇
	宝山村
	宝山村环境整治提升项目
	前峡周边人居环境整治约1000平方米，建设人行步道约700米，公厕1座，停车位5个
	20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6
	南阳乡
	大基村
	大基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与道路拓宽项目
	整治裸房5处，建设美丽庭院3处，口袋公园1个，拓宽村口至童子洋道路部分路段
	20
	完善公共基础设施，改善村容村貌，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二
	支持脱贫与乡村振兴相衔接专项业务
	80
	

	1
	区农业农村局
	区农业农村局
	支持建档立卡脱贫户综合保障保险
	支持建档立卡脱贫户办理精准扶贫综合保障保险
	19.18293
	巩固脱贫成果

	2
	区农业农村局
	区农业农村局
	小额信贷贴息补助
	支持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贴息补助
	16
	巩固脱贫成果

	3
	区农业农村局
	区农业农村局
	建档立卡脱贫户有线数字电视收视费补助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继续帮扶补助有线数字电视收视费
	20.41731
	巩固脱贫成果

	4
	区农业农村局
	凤岗、夏茂、高桥、大洛、南霞、南阳、郑湖
	开发脱贫户公益性岗位
	支持有需要的乡镇开发脱贫户公益性岗位，其中凤岗街道2万元、夏茂镇1.550746万元、高桥镇3万元、大洛镇5.5万元、南霞乡2.5万元、南阳乡3万元、郑湖乡3万元
	20.550746
	巩固脱贫成果

	5
	区农业农村局
	区农业农村局
	雨露计划专项补助
	对在校接受职业教育的建档立卡脱贫户家庭子女进行补助
	2.85
	巩固脱贫成果

	6
	区农业农村局
	区农业农村局
	产业扶贫保险区级补贴
	产业扶贫保险区级补贴
	0.999014
	巩固脱贫成果


	附件4
	支持发展特色现代农业产业等重点工作扶持经费分配表

	序号
	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补助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补助金额（万元）
	绩效目标

	合     计
	300
	

	1
	区农业农村局
	区农业农村局
	支持发展特色现代农业产业等重点工作经费
	其中：农村居民收支情况调查9.24万元；扶粮八条措施65.6万元；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置项目27.69万元；“十四五”畜牧业发展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费30万元；茶叶协会工作经费10万元；农民丰收节5万元；农业科技园新型微生物菌肥推广项目资金补助9万元；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规划编制费10万元；乡村振兴重点工作激励县资金与农村改革工作中央资金项目第三方验收费14.6056万元；脱贫人口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6万元；乡村振兴和集成改革项目组办公室工作经费20万元；

现代农业产学研50万元；果蔬茶禽蛋稻种等产业发展42.8644万元
	300
	推进我区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促进农业农村发展


	附件5
	支持林改系列项目建设资金分配表

	序号
	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补助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补助金额（万元）
	绩效目标

	合     计
	100
	

	1
	区林业局
	区森林资源收储管理有限公司
	天然林、生态林“三改三创”模式改革项目
	实施天然林、生态林改造提升工程，提升森林生态质量，放活天然林、生态林经营权，拓展“两山”转化路径
	100
	推进我区林改发展，促进林业生产发展


	附件6
	支持乡村振兴竞赛活动奖励资金分配表

	序号
	主管部门
	项目实施单位
	补助项目名称
	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
	补助金额（万元）
	绩效目标

	合     计
	100
	

	1
	区农业农村局
	有关乡（镇、街道）
	乡村振兴竞赛活动考评奖励乡（镇、街道）资金
	2023年度乡村振兴竞赛活动考评奖励一等奖（夏茂镇）30万元、二等奖（高桥镇与青州镇）各20万元、三等奖（高砂镇、南阳乡、郑湖乡）各10万元，考评奖励用于项目建设
	100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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